附件

绩效考核指标及考核计分表

可持续性指标内容及考核计分

　　可持续指标基本分为45分，加（减）分值为5分。共包含9项指标，考核指标计分标准如下：
	序号
	指标名称
	指标计分标准
	说明
	指标对应分值
	加分项
	减分项

	1
	担保准备金和拨备覆盖率
	足额计提担保赔偿准备金得2分；足额计提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得2分；拨备覆盖率不低于100%得1分；否则不得分。
	担保准备金的计提比例按照有关监管政策规定执行；拨备覆盖率=担保准备金/担保代偿金额。
	5
	
	

	2
	代偿率
	代偿率不高于3%（包含3%）得5分，每减少0.2加1分，最多加5分，高于3%的不得分，每增加0.2加扣1分，最多扣5分。
	代偿率=本年度累计担保代偿额/本年度累计解除的担保额
	5
	5
	-5

	3
	制度建设及执行
	内设机构合理、建立相互制衡的内部组织架构，财务机构独立，设立健全得1分；设立专门的风险管理部门，议事规则完备，完整保留相关会议纪要等资料得1分，建立合理的激励和约束机制、制定绩效评价标准或程序，风险制度健全，有规范项目各业务环节的工作流程、操作标准和运行规则得1分；财务制度健全，会计、统计和业务档案管理规范，能真实、全面反映企业经营状况和业务情况的得1分；
	
	4
	
	

	4
	遵守财经纪律情况
	由市财政统一进行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，考核分数折算计入，若被审计、监察、财政监督检查部门审计、检查时发现存在违法违规违纪情况，并予以通报的此项不得分。
	
	5
	
	

	5
	党建工作
	公司党支部建立“三会一课”制度并严格执行；建立理论学习制度并严格执行；制定有年度发展党员计划；按时讨论和办理党员转正；年度内党员无违法违纪现象得5分；每未完成1项扣1分。
	
	5
	
	

	6
	三重一大事项
	建立三重一大汇报等制度，按照相关国有资产管理权限，对“三重一大”和其他重要事项进行请示报告，履行审批程序，无擅自决策行为得5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	
	5
	
	

	7
	信息系统
	配合国家农担公司做好全国统一的农业信贷担保数据信息系统建设。按季度向市指导委员会（抄送国家农担公司）报送市担保体系建设及运营进展情况，完成得2分，每少一次扣0.5分；制定了应急管理预案，建立健全重大风险事件报告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得1分。
	
	3
	
	

	8
	人才建设和优质服务
	有计划的锻炼培养了熟悉农业、精通金融、真诚服务三农的农业信贷担保人才队伍，得2分；提供优质的农业信贷担保业务，得1分。
	通过在保客户抽样调查打分确认是否提供优质的农业信贷担保业务
	3
	
	

	9
	融资担保行业分类评级
	分类评级为A类得10分；分类评级为B类得8分；分类评级为C类不得分。
	
	10
	
	

	合计
	45
	5
	-5


政策性指标内容及考核计分
　　政策性指标基本分为50分，加（减）分值为15分。共包含6项指标，考核指标计分标准如下：
	序号
	指标名称
	指标计分标准
	说明
	指标对应分值
	加分项
	减分项

	1
	基层服务网络建设
	在主要县市建成面向基层的服务网络
	完成在主要县市建立办事机构得1分；已设立的分支机构配备充足的专职工作人员，得1分。
	2
	
	

	2
	政策性业务比例
	符合标准的政策性担保余额/总在保余额
	达到70％（含70%）的，得20分，否则不得分；高于70％的，每增加1%加1分，最多加10分，低于70％的，每减少1%加扣1分，最多加扣10分。
	20
	10
	-10

	3
	政策性担保户数
	
	符合标准的政策性担保户数（同一农业贷款主体不得重复计算）大于上一年度政策性担保户数，得3分，每增长1％加1分，最多加3分。
	6
	
	

	4
	政策性担保放大倍数
	担保责任余额/净资产，担保责任余额指政策性担保业务年末在保余额
	比值小于2的，不得分，每减少0.2加扣1分，最多扣5分；比值大于2（包含2）的，得10分，且每增加0.2加1分，最多加5分。
	10
	5
	-5

	5
	实行优惠担保利率
	
	确保农业贷款主体实际承担的综合担保费率控制在3%（含3%）以内，得5分，否则不得分。在得到5分的基础上，若农业贷款主体实际承担的综合信贷成本控制在8%（含8%）以内的（如基准利率调整，据实增减）得5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	10
	
	

	6
	产业创新
	
	开发出符合农业产业特点、可复制的优良信贷产品的，得1分；创新产品已经得到广泛认可，并产生实际效果，得1分
	2
	
	

	合计
	50
	15
	-15


    三、盈利性指标内容及考核计分
　　可持续指标基本分为5分。共包含2项指标，考核指标计分标准如下：
	序号
	指标名称
	指标计分标准
	说明
	指标对应分值

	1
	国有资产增值率
	未实现国有资产增值的，此项不得分。国有资产增值率在1％以内（含1%）得1分，1％－2％（含2）得2分，2％以上得3分，最高得3分。
	（年末国有净资产-年初国有净资产）/年初国有净资产
	3

	2
	净资产收益率
	未实现净资产收益的，此项不得分。净资产收益率在1％（不含1%）以内得1分，净资产收益率大于1%得2分。
	净利润/年末净资产
	2

	合计
	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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